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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[ 09春 ]第（ 16 ）号
关于下达20092学期考试周次进度表的通知

各学院：

本学期课程考核方式、课程主考教师以及考试周次已经确定，现将考试周次进度表发给你们（考试具体安排考试中心将以周考表的形式公布），请下发至有关基层教育教学组织以及任课教师、主考教师。

根据教学进度和校历卡的安排，本学期课程考试周次规定如下：考查课于上课结束周考试（一般安排本课程最后1次上课时间考试）；考试课第16周前（不含第16周）结束的考试周次为结束周或其后1周，第16、17、18周结束的视情况分别于第16、17、18周考试。部分课程由于放假补课等原因需要延期结束，则延期后的结束周次为上课结束周（考试周次进度表中以数字+字母 y 表示）。第18周为全校停课考试周。
根据学校考试管理的有关规定，对本学期考试工作提出以下几点注意事项：

1、考试进度和考核方式已经确定，为了保障考试工作的严肃性，如无特殊原因请不要随意更改；确有必要更改的，请至少提前2周以书面形式向教务处提出申请，由教务处分管领导批准后方可予以更改。

2、考试课中考核方式为笔试的（含闭卷笔试和开卷笔试）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考试，非笔试的（含口试、上机考、写论文报告等）以及考查课由开课学院负责安排考试，具体见考试周次进度表中“考试安排部门”一栏。

3、命题工作要严格按规定进行，同一课程（课程号相同）不同课序号的课程必须实行统一命题，有双语教学的班级、重修班是否和正常班统一命题由学院决定。

4、教师命好题的样卷按规定时间送交送印：第17周前（含第17周）考试的试卷提前2周交学院教学秘书送文印室印刷，第18周考试的试卷最迟第15周周五前送交考试中心。

5、第17周前（含第17周）考试的试卷发放和回收由课程所属学院协助主考教师进行，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》、《程序设计语言B》上机考试分别由社科部和信息学院负责考试组织工作、教务处协助有关考务；第18周教务处考试中心在一教1102设考务办公室，统一进行停课考试周试卷的发放和回收工作。
特别注意，延期结束的课程在延期内上课，教师须办理网上临时借用教室手续，以免和考试用教室或其它情况使用教室发生冲突。
教 务 处

2010年4月12日









